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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6年9月29日，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六届十五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及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6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了披露。  

2016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209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预案进行了审阅，需要公

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

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 

一、关于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预案，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铁西百货的其他应付款中应付商业城

31,373.67 万元。截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铁西百货的其他应收款中应收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公司的 63,200.00 万元。总体而言，商业城及其下

属子公司（不包括铁西百货）对铁西百货的资金占用款为 31,826.33 万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是否仍能继续保持对铁西百货的资金占用。



若相关资金占用需要解除，请上市公司说明计划如何弥补该资金缺口，并请在重大

风险提示章节补充披露相关财务风险。 

2、根据预案，2015年 1月 15日，铁西百货将其所有的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

南街 16 号及 16-1 号的铁西百货大楼地上 1-7 层建筑面积为 23,722.00 平方米的房

产（房产证号为“沈房权证市中心字第 N060020671 号”、“沈房权证铁西字第 52504

号”）及其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铁西国用（2007）第 14号”）抵

押给中信银行沈阳分行，为商业城取得 14,400.00 万元人民币（截至 2016 年 5 月

31日的敞口金额为 12,000.00万元）综合授信合同增信，期限至 2018年 1月 12日。

请公司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铁西百货是否仍以该资产为商业城提供抵押。

若该抵押需要解除，请说明商业城后续融资替换方案，并请在重大风险提示章节补

充披露相关财务风险。 

3、根据预案，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仍为百货零售。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仍拥有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中街路 212号的自有门店 104,320.77平方米和商

品存货等经营性资产。请公司以列表方式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要资产

构成情况、交易后的备考报表，并请详细说明交易后公司的具体业务经营情况。 

4、公司于 2016 年 10月 18日披露公告称，以持有的铁西百货 99.82%股权提供

质押,向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正浩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鉴于公司正在就

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99.82%股权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因此公司特向交易对方

莱茵城置业承诺：在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 99.82%股权交割给莱茵城置业前完

成对标的资产质押状态的解除工作。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目前授信额度使用

情况，以及在解除铁西百货股权的质押状况后是否对公司总授信额度产生重大影响，

是否会因授信额度不足导致银行要求提前清偿借款，清偿资金来源是否有相应安排；

（2）公司在已披露出售铁西百货的重组方案后，仍以标的资产股权作为质押申请授

信的原因。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合规性 

5、根据预案，公司本次交易尚未取得债权人盛京银行和中信银行的同意函。请

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两家银行的欠款金额，如公司未能在股东大会之前取得同意函，

是否有提前偿还债务的计划安排。 

6、根据预案，公司仍未收到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小股东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回



函。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是否收到回函的情况，并说明是否会对本次重组造成

实质影响。 

三、关于本次交易目的及交易对方支付能力 

7、根据预案，标的资产连续三年盈利。请公司补充披露，置出标的资产的必要

性以及标的资产置出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会受到严重影响，并说明本次

交易是否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相关规定。 

8、根据预案，本次交易对方莱茵城置业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为 15,247.26 万元；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均为 0 元，净

利润均为负数。请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按照预估值为

35,934.59 万元）的资金来源，说明交易对方是否具有实际支付能力。 

四、其他 

9、请公司补充披露对标的资产进行收益法评估下的主要参数。 

10、预案第 67页表格披露，本次交易标的固定资产评估净值为 165,826,553.00

元；但预案第 69 页表格披露，本次交易标的固定资产评估净值为 15,607.40 万元，

数据披露前后不一致。同时，预案第 69页表格披露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总计评估值、

增减值、增值率均与第 69页文字披露的数据不一致。请公司说明前后数据披露不一

致的原因，并请更正披露。 

11、预案第 51页披露铁西百货的短期借款中包括了铁西百货将持有的出票人为

商业城的银行承兑汇票 40,000.00 万元向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德盛 1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及委托人）进行质押取得的票据收益权转让价款；截至本预案出具

日，公司子公司铁西百货、名品折扣以接受和持有的出票人为商业城开具的 6 亿元

融资性银行承兑汇票向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德盛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及

委托人）进行质押融资，取得票据收益权转让价款 594,995,000元。 

但在重大风险提示章节，针对“票据融资余额较大的风险”公司仅披露了公司

子公司铁西百货、名品折扣以接受和持有的出票人为商业城开具的 6 亿元融资性银

行承兑汇票向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德盛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及委托人）

进行质押融资，取得票据收益权转让价款 594,995,000 元。关于票据融资的前后披

露存在不一致，请公司说明披露不一致的原因，请更正披露。铁西百货、名品折扣

打包进行的票据融资是否会因铁西百货股权转让而受到影响，请在重大风险提示章



节补充完善对票据融资风险的披露。 

请你公司在 2016 年 10 月 24 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修改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并披露。” 

目前，公司正在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及回复，尽快将反馈报

送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月 18日 


